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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18      证券简称：中泰证券          公告编号：2023-027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构成关联交易暨签订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协议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枣庄矿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枣矿集团”）拟认购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数量的 36.09%，即按照发行前枣矿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的

股份比例进行同比例认购，且认购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1.66 亿元（含）。

枣矿集团认购公司本次发行股份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尚需获得有权国资监管单位或国家出资

企业批准、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

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向包括控股股东枣矿集团在内的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发行前公司总股

本的 30%，即不超过 2,090,587,726 股（含本数），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亿元（含本数）。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就上述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与枣矿集团签署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以下简称《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枣矿集团拟认购数量为公司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36.09%，即按照本次发行前枣矿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新汶

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进行同比例认购，且认购金额不超过

人民币 21.66 亿元（含）。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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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枣矿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合计持有公司 2,515,083,49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6.09%，枣矿集团为公司

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枣矿集团认购公司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和《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

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尚需获得有权国资监管单位或国家出资企业

批准、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同意

注册后方可实施。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

案时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侯宇刚 

注册地址：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泰山南路 

注册资本：2,047,726.53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1998-04-08 

经营范围：煤炭、焦炭生产、销售；因特网接入服务；矿山工程施工、房屋

建筑工程施工承包（不含爆破工程），工程项目管理服务；煤矿、选煤厂、焦化

企业、电力企业托管运营；矿山企业管理服务，技术咨询、服务。（以下限分公

司经营）煤炭开采、洗选，火力发电及输变电，电力销售，配电网投资与运营，

电力技术咨询、设备运营维护；运输，住宿，饮食，卷烟、雪茄烟零售，甲烷[压

缩的]（工业原料）、石油气[液化的]（工业原料）、硫磺、1，2—二甲苯、1，

3—二甲苯、1，4—二甲苯、石脑油、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甲醇、甲基叔丁基

醚、煤焦油、正戊烷、1,2—环氧丙烷[抑制了的]、氢[压缩的]、氢[液化的]、丙烯、

纯苯、硝化沥青、煤焦沥青、塑料沥青、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

品销售，畜禽、水产养殖。（以上项目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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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合作；彩扩；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科技中介、推广；机电产品、钢

材及制品、橡胶制品、木材、服装、纺织品、水泥、电线电缆、润滑油脂、劳保

用品、矿用工具及材料、工艺品、稀土、生铁、方坯、水产品、坚果、食品、化

肥销售；矿山机械（不含特种设备）制造、维修、安装；医疗器械销售、租赁；

房屋、设备、场地、汽车租赁（均不含融资租赁）；救援服务，教育咨询服务；

家庭服务；矿用废旧物品的回收、销售；物流信息咨询；粮食、林木种植、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二）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枣矿集团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三）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8,607,712.36  

负债总额  19,567,627.72  

所有者权益  9,040,084.6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4,965,896.37  

注：2022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营业总收入  11,805,752.55  

营业利润  310,2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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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276,181.24  

净利润  126,746.3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11,034.94  

注：2022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6,995.6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36,392.9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6,807.99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3,048.4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307,148.15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969,006.32  

注：2022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 

枣矿集团拟认购数量为公司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36.09%，即按照本次发行

前枣矿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进行同比例认购，且认购金额不

超过人民币 21.66 亿元（含），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人

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及原则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发行的发行期首日。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不含定价基准日，下

同）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与发行前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值的较高者（即“本次发行的发行底价”）。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若公司在该 20

个交易日内发生因除权、除息事项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

易价格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若公司在发行前最近一期末经

审计财务报告的资产负债表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前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值将作相应

调整。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上海证券交易

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由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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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范围内，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循价格

优先的原则以市场竞价方式确定。届时，监管部门对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 

公司控股股东枣矿集团不参与本次发行定价的市场竞价过程，但承诺按照市

场竞价结果与其他投资者以相同价格认购。若本次发行未能通过竞价方式产生发

行价格，则枣矿集团同意以发行底价作为认购价格参与本次认购。 

五、《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与枣矿集团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甲方：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29246347A 

注册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 号 

乙方：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164446404W 

注册地址：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泰山南路 

（二）股份认购的价格、数量和方式 

1、认购价格 

乙方认购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甲方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80%与发行前甲方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的较高

者。如甲方在该 20 个交易日内因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

权、除息事项引起股价调整或/及甲方在发行前最近一期末经审计财务报告的资

产负债表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

除息事项引起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值调整的，乙方的认购价格亦相应

调整。 

2、认购数量 

乙方同意不可撤销地按本协议约定认购甲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乙

方拟认购甲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的 36.09%，即按照本次发行前乙方

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甲方的股份比例进行同比例认购，且认购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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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6 亿元（含）。最终认购股票数量及金额根据实际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确定，

对认购股份数量不足 1 股的尾数作舍去处理。 

3、认购方式 

乙方将全部以现金认购本协议所约定的股票。 

4、认购资金来源 

乙方本次用于认购甲方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资金，全部来源于乙方的自有

资金或其有合法处分权的资金。 

乙方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份，不存在对外募集行为，不存在分

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不采用结构化的方式进行融资，最终出资将不包含任何杠

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乙方本次用于认购甲方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资金，全

部来源于乙方的自有资金或其有合法处分权的资金，可用于认购甲方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的股份。乙方所认购的甲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不存在接受他人

委托代为认购、代他人出资受托持股、信托持股及其他任何代持情形；乙方不存

在接受甲方及其关联方（乙方除外）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

安排的情形。认购资金未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甲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关联方（乙方除外）。 

（三）锁定期安排 

乙方认购的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60 个月内

不得转让。本次发行结束后，在上述锁定期内，乙方本次认购的股份由于甲方送

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而新增的甲方股份，亦应遵守上述

锁定安排。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以及证券公司股东

所持股份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乙方承诺，其所认购的甲方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的股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股份时，应当遵守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届时关

于短线交易、内幕交易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效规定，相关方不得配合减持操控

股价。 

（四）违约责任 

1、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自觉履行本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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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协议签署后，任何一方未履行或未适当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应承担的

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和/或保证，即构成违约。违约

方应负责赔偿对方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3、本协议生效后，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履行足额付款义务的，每逾期一日，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应付未付股份认购款的万分之三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若乙

方逾期支付超过十五日，甲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协议，并要求乙方按照总股份认购

款的百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甲方应在协议解除后五个工作日内将乙方已支

付的股份认购款（如有）扣除乙方应支付的违约金后按照乙方付款路径退回乙方。

乙方支付的违约金不足以赔偿甲方实际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继续赔偿直至

弥补甲方因此而受到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因维护自身权益所产生的诉

讼费、律师费、保全费、执行费等。 

4、如因监管审批的原因，导致乙方最终认购数量与本协议约定的公式确定

的认购数量有差异的，甲方有权对乙方最终认购数量在不超过本协议约定的认购

数量下进行调整，甲方将不承担发售不足的责任且不视为甲方违约，但甲方会将

乙方已支付的认购价款按实际发生额结算，剩余部分尽快退还给乙方。 

5、本协议项下约定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如未获得（1）甲方股东大会

通过/甲方股东大会同意乙方免于发出要约；或（2）相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

或有权的国家出资企业批准；或（3）上交所审核通过；或（4）中国证监会同意

注册的决定，而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不构成甲方违约。 

（五）协议的成立和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成立，在下述

条件全部满足时生效，并以最后一个条件的满足日为本协议生效日： 

1、甲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甲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且甲方股东

大会同意乙方免于发出要约； 

2、乙方参与认购取得必要的内部批准/授权，并取得国资监管机构或其授权

单位的批准/授权（如需）； 

3、甲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获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有权的国家出

资企业批准； 

4、甲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获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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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公司控股股东枣矿集团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助

于进一步增强公司资本实力，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推动公司战略

规划实施和健康持续发展。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枣矿集团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化。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不涉及资产收购事项。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

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与控股股

东及其关联人间不会因本次发行而新增重大持续性关联交易，亦不会因本次发行

而新增同业竞争。 

七、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

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等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因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

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及关联交易相关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

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等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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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交易尚须履行的程序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尚需获得有权国资监管单位或国家出资企业

批准、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同意

注册后方可实施。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

案时回避表决。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

见； 

4.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公司与枣矿集团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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